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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 

113 學年度教師甄選簡章 

一、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甄聘各科專任教師、代理教師、兼任教師數名，應徵專任教師或代理教師需有合

格教師證或技術教師證。 

三、報名： 

(一)報名方式：備妥各項檢附表件親自或委託他人至本校人事室報名或郵寄至

本校。 

(二)報名截止日期：即日起至 113 年 5 月 31 日中午 12 時止（報名資料送/寄達

人事室）。 

(三)報名地址：80781高雄市三民區建興路 116號(人事室) 

(四)聯絡電話：(07)384-8622轉 2301~2303 

(五)檢附表件：(送件後恕不退還) 

(六)複選公告：報名截止後七天公告複選名單及考試日期。 

(七)報名資料: 

1.報名表請至本校人事室網頁之”表單下載”選項，下載可編輯格式檔案，

繕打完整資料，並將最近 3 個月內之 2 吋正面脫帽半身相片檔置入”照

片”欄。 

2.自傳。 

3.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4.學歷證件影本。 

5.合格教師證書或合格技術教師證書影本（無者免附）。 

6.檢定證照相關文件影本。 

7.應考時請準備教案一式 6份。 

8.甄選表演藝術科老師須檢附(1)個人教學檔案 (2)個人作品，影音檔請燒

錄成光碟或儲存於隨身碟 (3)曾指導學生參加競賽及活動等事蹟佐証資

料。 

 

以上資料紙本輸出，郵寄或親送報名地址，另報名表及自傳 WORD電子檔 E-mail 至 

tsal@mail.shute.kh.edu.tw 蔡淑華師收） 

 

https://sites.google.com/mail.shute.kh.edu.tw/personnel/%E8%A1%A8%E5%96%AE%E4%B8%8B%E8%BC%89
mailto:tsal@mail.shute.kh.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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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甄選科目(別)及報名資格如下： 

科別 聘別 條                 件 主要任教科目 

幼兒保

育科 
專任１名 

1.大學幼兒保育相關科系畢業 

2.具教學經驗者尤佳。 

3.具指導學生參加全國性競賽經驗為佳。 

幼保專業科目            

健康與護理 

表演藝

術科 

專任 2 名 

代理 2 名 

兼課兼導 4名 

1.大學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畢業 

2.具教學經驗或業界實務經驗者尤佳。 

3.具表演藝術特殊專長也可報名。 

展演實務、劇本寫作

(導讀)、流行樂團或聲

樂、流行舞蹈、民族舞

蹈、影音剪輯、微電影

拍攝、舞台燈光實作、

阿卡貝拉教學 

美容科 

專任 2名 

代理 2名 

兼任兼導 2名 

兼課 6名 

1. 教育部認可國內外大學相關科系畢

業。 

2. 需持有美容、美髮乙級證照。 

3. 具相關教學經驗者佳。 

美容相關科目 

美髮相關科目 

國文科 

國文專任 2名 

本土語教師 2

名 

1.具華語文教學專長。 

2.具口藝或作文指導、書法專長優先，或

具有其他專長特別註明。 

3.需大學中文系或相關科系畢業。 

4.應徵本教師需持有閩南語中高級認證。 

國文 

本土語(閩南語) 

資料處

理科 

專任 2名 

代理 1名 

兼任 1名 

1.資管、資訊、視覺相關科系大學畢業。 

2.具電腦相關檢定證照，或熟知電腦相關

檢定課程者。 

3.具影像處理、網頁設計、影片剪輯、遊

戲設計、硬體裝修等相關技能為佳。 

4.具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經驗為佳。 

電腦軟體應用乙丙級檢

定、網頁設計、數位影

像設計、電子競技實

務、多媒體應用、硬體

裝修實習 

寵物經

營科 

專任 2名 

兼任 2名 

1.大學相關科系畢業，具農業群科教學專

長。 

2.具生物學或水產養殖學、寵物學等專業

優先，或具有寵物美容其他專長特別

註明。 

 

寵物飼養與管理、 

水族養殖實務、 

寵物產業概論、 

寵物行為學、 

寵物美容概論與實務 

商業經

營科 
兼任 2名 

1.經濟、會計、電子商務、數位行銷相關

科系大學畢業。 

2.具有電商相關證照或實務經驗者為佳。 

3.具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經驗為佳。 

經濟學、會計學、電子

商務 

應用英

語科 
專任 2名 

1.大學外語相關系所以上(含)畢業。 

2.有全民英檢中高級證(對應 CEFR B2)或

多益 800分優先。 

3.具有高中職英文教學經驗並教學熱誠用

心者優先。 

4.具指導學生參加各項競賽經驗為佳。 

英語文/英語會話、     

觀光餐旅英文會話、美

容專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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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職

能科 
專任 1名 

1.大學相關科系畢業。 

2.具有中等特教教師證。 主要任教科目:特教課

綱科目 

 

(一)甄試項目及配分比例： 

 

甄試項目 分數比例 考試時間 

初審 基本資料審查 0% 複審時間之前 

 

複審 

 

幼兒保

育科 

口試、面試 20% 10分鐘 

科目筆試 40% 50分鐘 

科目試教 40% 約 20分鐘 

表 演 藝

術科 

口試、面試 30% 10分鐘 

作品或專長展演 30% 3分鐘 

科目試教 40% 約 15-20分鐘 

美容科 

口試、面試 20% 10分鐘 

科目筆試 40% 約 40-50分鐘 

科目試教 40% 30分鐘 

國文科 

口試、面試 20% 約 10分鐘 

科目筆試 40% 約 50分鐘 

科目試教 40% 約 20分鐘 

資 料 處

理科 

口試、面試 30% 約 10分鐘 

科目筆試 20% 約 30分鐘 

科目試教 50% 約 40分鐘 

寵 物 經

營科 

口試、面試 20% 約 10分鐘 

科目筆試 40% 約 50分鐘 

科目試教 40% 約 20分鐘 

商業經

營科 

口試、面試 20% 約 10分鐘 

科目筆試 40% 約 50分鐘 

科目試教 40% 約 2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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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英

語科 

口試、面試 20% 約 10分鐘 

科目筆試 40% 約 50分鐘 

科目試教 40% 約 20分鐘 

綜合職

能科 

口試、面試 50% 約 10分鐘 

科目試教 50% 約 20分鐘 

 

 (二)筆試、試教及實作範圍 

科別 
筆試準備方向 

及參考資料 
試教範圍 

試教 

版本 
實作項目 

幼
兒
保
育
科 

嬰幼兒發展照

護實務(下)─ 

第七章：嬰幼

兒心理發展與

教保 

嬰幼兒發展照護實

務(下)─第七章：

嬰幼兒心理發展與

教保 

(自選一節試教) 

啟英 

現場試教 

(請先完成試教單元之教案) 

 

表
演
藝
術
科 

無 

會依專長項目安排

學生讓應徵者試教

實作(幕後工程因考

慮器材問題，不安

排試教) 

無 

一、舞蹈項目(自選舞種一項以上) 

二、音樂項目(自選器樂演奏或歌唱) 

三、戲劇項目(以展演實務科目) 

四、幕後工程(請帶工程作品資料) 

五、特殊技藝(自選專長一項) 

以上可擇一或擇二應考 

美
容
科 

 

 

 

美髮-美髮Ⅰ 

 

 

 

 

美容美體實務

(上) 

 

 

 

 

 

第二章毛髮的認識 

 

 

 

 

 

 

 

 

 

第二章 皮膚的種

類、狀況與保養 

 

 

 

 

 

 

龍騰 

 

 

 

 

 

 

 

 

 

啟英 

1.男士傳統全往後髮型吹風： 

(1)必須準備事完成剪髮、燙髮之人

頭 

(2)實作時間為 30分鐘 

(3)所需工具需自備 

 

2.創意包頭，說明如下： 

(1)實作時間為 50分鐘 

(2)所需工具需自備 

 

1.乙級新娘紙圖試題二抽一： 

(1)考試紙圖由學校準備。 

(2)實作時間為 40分鐘。 

(3)所需工具需自備。 

 

2.彩繪設計-紙圖： 

(1)考試紙圖由學校準備。 

(2)實作時間為 40分鐘。 

(3)任何彩繪工具均可使用，所需工

具需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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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試時間：通過初審後另行通知。 

六、面試及錄取名單以電話及 E-mail另行通知。 

七、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等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國
文
科 

國學常識 

教學策略 

1.國文第二冊  

  種樹郭橐駝傳 

 

2.閩南語文第一冊 

  美食外送 

東大 

 

 

育達 

 

資
料
處
理
科 

簡 答 題 

(教育理念) 

1.電腦軟體應用乙

級或丙級檢定教

學。 

2.專業科目教學 

  

 

1.電腦軟體應用乙級或丙級,自選一

單元教學。 

2.任選下列軟體, 自選一單元教學。 

程式設計(使用 Python ) 

網頁設計(Dreamweaver ) 

影像設計(Photosho或Illustrator 

設計海報) 

影片剪輯(威力導演或其它軟體) 

寵
物
經
營
科 

1.寵物飼養與

管理 

2.水族養殖實

務 

3.寵物美容實

務 

1.犬隻居家飼養管

理。 

2.觀賞魚之疾病與

防治。 

3.寵物美容造型 

 
寵物美容造型剪毛 

 

商
業
經
營
科 

商業概論上冊 
1.經濟學第 4、5章 

 
旗立 無 

應
用
英
語
科 

申論題(題目

設計/課程實

施方式) 

第一冊 L5 

The Life of a 

Plastic Bag 

龍騰

(普

高

版)  

無 

綜
合
職
能
科 

無 
特教新課綱服務群

之基礎清潔實作 

特教

新課

綱服

務群

課程

綱要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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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 

第十四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

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

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

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卅一條  具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

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經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七、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第卅三條  有痼病不能任事，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已

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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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私立樹德高級家事商業職業學校教師甄選報名表 

甄選科別：_________ 

姓名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兵役 

○已役 

○未役 
婚姻 

○已婚 

○未婚 

照片 

通訊處  

戶籍地址  

電話  手機  

E-mail  

學    

歷 

學校名稱 學制 科系 畢/肄 起迄年月 

高中職

或五專 
 

○日 

○夜(含推廣) 
 

○畢業 

○肄業 
～ 

二專  
○日 

○夜(含推廣) 
 

○畢業 

○肄業 
～ 

二技或

大學 
 

○日 

○夜(含推廣) 
 

○畢業 

○肄業 
～ 

研究所  
○日 

○夜(含推廣) 
 

○畢業 

○肄業 
～ 

教 師 

登記證 

中等學校 科 證書字號  

中等學校 科 證書字號  

技 術 士 

證照 

職類名稱  級別  證照編號  

職類名稱  級別  證照編號  

經    

歷 

曾服務之機關、學校 職稱 起迄年月日 

  ～ 

  ～ 

  ～ 

特殊專長  

填表人簽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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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傳 

姓名  應徵科別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